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于
戶
外
。

定
于
是
月
卅
一
號 

C

舉
行
新
舊
職
員
交
代
典
禮
云

各
舞
廳
之
消
息 

關
於
訳
高
華
埠
之
舞
廳
一 
每
逢

*
 
關
於
安

推
翻
男
性
中
心
宮
庭
制
度 

改
用
李
一

人
一 聲
胡
坦
醒
爲
男
妃
嬪 
礒
亂
春
宮 
荒
淫
無
道
。

一
其
二
人
互
相
爭
寵 

醜
態
门
出
。C

此
塲
詼
諧
異
常 

。
內
容
妙
態
萬
r
:
奇
味
無
窮 
倘
若
錯
過
此
劇

星
期
六
晚
十
二
點
鐘
要
停
市
一 
間
題 
。省
檢
事
長

威
市
嘩
氏
不
允
發
出 

停
市
之
舞
廳
於
案
也 

舞
廳
倘
有
不
適
當
之

命
令
:

吿
不

。
盖
省
検
事
之
理
由 

以
爲 

舉 
表
坤
警
察
可
根
據
市
例

一
。 
誠
畢
生
眼
福
絕
大
缺
憾 
一 是
晚
頭
塲 

獅
觀
圖
。
請
早
臨
塲
、
勿
失
機
會
云 
一。

一
舉

而
對
付
之
：
實
與
星
期
日
休
息
例
無
渉
也
一
又
倘 

於
星
期
六
晚

—
二
點
鐘 

各
舞
廠
靑
年
人
醒
逐
出

0

十
三
歲
女
搶
七
歲
女
銀
乞

據
住
六
街
東
叫
七
三
號
之
七
歲
女
孩
報
警
稱 

昨 

星
期
三
日
卜
午
、五
點
叫

——
五
分
鐘 

行
經
急
街 

二
r

二   

rl號
部
落 

11;由
某
店
買
物
囘
家 
被
一 

年
齡
約
|
三
歲
女 

-]- 

拾
去
其
銚
包
)
施
卽
與
王 

一 童
逃
走 
一厶

- 

0

政
府
修
正
之
養
老
金
例
訊 

據
政
府
修
证
養
纟
金
例 

對
於
向
政
府
求
給
養
老 

金
之
人
，
其
本
人
須
要
在"
拿
大
居
住
廿
年 

在 

求
給
養
老
金
H
起
以
前
三
年
內 

在
坎
拿
大
居
住 

最
少
有
七
a
H

方
爲
合
格
：

|1:"
日
之
發
給
養
老 

金
規
定 

如
有
求
給
養
老
令
者 

由
求
給
日
起
以

外
則
誠
恐
彼
等
尋
樂
於
一

一
道
德
上

更
爲

吉
也
厶
一
。 

"
市
會
通
一 

|
三
日 

■.|£

活

代
理 

港
國
 

芬
祀
 

:ZE2

単 

於 
省

新 換 自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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話

宛

市
會
以
卜
力
對

生

三
之
票
数 
。通
過
决
議
案 

主
張
以
經
濟
制
裁
對 

付
俄
國
♦
又
主
張
坎
拿
大
「
杯
葛
」
俄
國
厶
•
。 

，占
尾
利
市
偽
胞
滙
棉
衣
款 

占
尾
利
市
訊
一 
本
埠
拒
日
救
國
會 

22 :
前
推
動
捐 

募
棉
衣 

僑
衆
對
此
救
寒
急
務 

萬
分
重
視 

進

新
記

參
茸

藥

行
頗
稱
順
利 
各
情
已
誌
前
報
一
旣
經
結
束
-
儘 

早
日
滙
歸 

緣
向
總
領
事
取
得
憑
.証
滙
款 

方

一 
前
之 
一 
個
月 

其
本
人
離
開
坎
拿
大

來
坎

行

一
拿
大
後
須
候
七
汗
日 
方
爲
合
格
 

間
該
新
規
定 

一
。
於
十
二
月
二
日
已
實
施
一
一
爲
一。

無
阻
碍
)
是
以
多
費
一 

。一 卽
將
捐
得
之
妹
幣
、

始
得
手
續
辦
妥 

元
《
"
國
幣
壹
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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